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福建省电力监管专员办公室

行政许可决定书
闽电监许可[2011]82号

关于准予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炼石水泥厂等10家发电企业电力业务许可的决定
各被许可人：

根据《电力业务许可证管理规定》及相关规定，经审查，决定准予以下发电企业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：

1.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炼石水泥厂

2. 连城县冠能水电投资中心(普通合伙）

3. 上杭龙腾水电站

4. 松溪县平坑水库流域管理处

5. 屏南光大水电开发有限公司

6. 邵武新天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

7. 南靖金裕水电站

8. 尤溪县坂面下川水电有限责任公司

9. 龙源（莆田）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

10. 闽清县三港溪水力发电有限公司

二○一一年五月五日

主题词：发电  许可  决定
抄送：省发改委、省经贸委、省物价局、省水利厅、省环保厅、省工商局、省电力有限公司。
福建电监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5月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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